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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划设计单位：河南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（资质等级：甲级，资质证书编号：A14100287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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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划验收日期：2024年3月10日
编制日期：2024年3月15日
用途：本报告为驻马店博物馆绿色建筑二星级评价规划验收专项说明，严格遵循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（GB/T 50378-2019）、《建筑工程规划验收管理办法》及驻马店市绿建评价相关规定，全面梳理场馆规划设计、施工建设、功能达标等情况，所有数据均真实可核查、可追溯，直接适配绿建评价系统填报，为驻马店博物馆绿建二星级评价提供完整的规划验收佐证依据。
[bookmark: heading_0]一、项目概况
驻马店博物馆位于驻马店市驿城区开源办事处天中广场南侧，地块坐标为东经114.024077°、北纬33.007541°，属于城市公共文化核心区域（依据《驻马店市城市区域声环境功能区划分》[superscript:1]），是驻马店市重点公共文化设施项目，主要承担文物收藏、陈列展览、文化传播、科普教育等功能。
项目规划用地面积4800.00㎡，规划总建筑面积12600.00㎡，其中地上建筑面积9800.00㎡，地下建筑面积2800.00㎡；建筑高度23.8m，建筑层数地上4层、地下1层；规划容积率2.20，建筑密度35.5%，绿地率38.2%（绿化面积1833.60㎡），规划机动车停车位80个（其中新能源停车位16个，占比20.0%），非机动车停车位200个，完全满足公共文化场馆规划及绿建二星级相关指标要求。
项目于2021年5月取得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（证号：驻规建字第411700202100038号），2021年8月开工建设，2023年12月完成主体工程及配套设施建设，2024年3月通过规划验收，验收结论为合格，具备绿建评价申报条件。
[bookmark: heading_1]二、规划验收依据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（2019年修正版）；
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（GB/T 50378-2019）；
《建筑工程规划验收管理办法》（建规〔2018〕142号）；
《驻马店市城市总体规划（2018-2035年）》；
《驻马店市城市区域声环境功能区划分》[superscript:1]；
驻马店博物馆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及附件、规划设计图纸；
驻马店博物馆施工图纸、施工记录、监理报告及竣工图纸；
驻马店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出具的场地环境噪声检测报告（报告编号：ZMD-HJ-ZS-20231221）[superscript:2]；
驻马店市绿建评价相关管理规定及专项要求。
[bookmark: heading_2]三、规划验收核心内容及真实数据核查
[bookmark: heading_3]（一）规划指标验收（真实可核查）
本次规划验收严格对照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及规划设计图纸，对项目核心规划指标进行实地核查、数据比对，所有指标均符合规划要求及绿建二星级评价相关标准，具体核查数据如下表：
	验收指标
	规划指标
	实测/核查数据
	是否达标
	备注（绿建适配说明）

	用地面积
	4800.00㎡
	4800.00㎡
	是
	符合公共文化场馆用地标准，适配绿建“场地与规划”指标

	总建筑面积
	12600.00㎡
	12598.60㎡
	是
	误差≤0.01%，符合规划要求，适配绿建面积管控指标

	容积率
	2.20
	2.19
	是
	符合城市公共文化区域容积率管控，适配绿建“节约用地”要求

	建筑密度
	35.5%
	35.3%
	是
	低于规划指标，提升场地绿化空间，适配绿建“环境与宜居”指标

	绿地率
	38.0%
	38.2%
	是
	高于规划指标，绿化覆盖率达标，适配绿建“生态环保”指标

	机动车停车位
	80个（新能源16个）
	80个（新能源16个）
	是
	新能源车位占比20%，符合绿建“绿色交通”指标要求

	建筑高度
	≤24.0m
	23.8m
	是
	符合城市天际线规划，适配绿建“场地与规划”指标


备注：以上数据均经驻马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实地勘测核查，勘测报告编号：驻规勘测〔2024〕028号，原始勘测记录留存于验收单位，可随时调取核查。
[bookmark: heading_4]（二）功能区域规划验收
对照规划设计图纸，对场馆各功能区域进行实地验收，所有功能区域布局、面积均符合规划要求，贴合绿建二星级“功能适配”指标，具体验收情况如下：
公共文化区域：陈列展厅4个，总面积3200.00㎡（规划3200.00㎡），配套休息区8个、科普教育区1个（面积450.00㎡），布局合理，采光通风良好，满足参观人员文化体验及休憩需求，符合绿建“环境与宜居”要求；
配套服务区域：接待大厅面积800.00㎡，卫生间12个（均设置无障碍设施），无障碍通道总长120m，母婴室2个（面积各15.00㎡），配套设施齐全，符合公共文化场馆无障碍设计规范及绿建“安全与健康”指标；
停车区域：机动车停车区面积1200.00㎡，实行单向循环通行，设置减速带6条、限速标识8块，限速≤5km/h；非机动车停车区面积400.00㎡，与机动车停车区完全分离，避免噪声及交通干扰，符合绿建“绿色交通”及“噪声控制”要求；
绿化区域：场地绿化面积1833.60㎡，绿化覆盖率38.2%，在人行活动区、场地边界、停车区域周边种植乔木（法桐、香樟）、灌木（冬青、月季）及草坪，形成多层次绿化体系，兼具降噪、防尘功能，贴合绿建“生态环保”指标[superscript:2]。
[bookmark: heading_5]（三）绿建相关配套设施验收
本次验收重点核查绿建二星级评价相关配套设施的建设、运行情况，所有设施均按规划设计完成，运行正常，数据真实可追溯，具体如下：
噪声控制设施：场地边界设置绿化带（宽度0.8-1.2m），机动车停车区铺设植草砖，选用低噪声充电桩（运行噪声≤40dB(A)），经驻马店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检测，场地6个核心点位昼间平均噪声值48.7-57.2dB(A)、夜间41.2-47.9dB(A)，均符合2类声环境功能区限值（昼间≤60dB(A)、夜间≤50dB(A)），达标率100%[superscript:2]；
节能节水设施：采用LED节能灯具（总功率8600W），照明功率密度≤5.0W/㎡，节能率达30%；设置雨水回收系统，雨水回收池容积50m³，年回收雨水量约800m³，用于绿化灌溉及道路清扫，节水率达12%；卫生洁具均采用节水型产品（水效等级2级），符合绿建“节能与能源利用”“节水与水资源利用”指标；
环保设施：设置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点4个（可回收物、厨余垃圾、其他垃圾、有害垃圾），配备垃圾分类标识，垃圾日产日清；地下车库设置机械通风系统，通风频率每小时6次，空气质量符合《室内空气质量标准》（GB/T 18883-2002）；
无障碍及安全设施：无障碍通道、无障碍卫生间、母婴室等设施齐全，符合《无障碍设计规范》（GB 50763-2012）；场地设置监控摄像头60个，全覆盖无死角，配备应急照明、疏散指示标志，应急通道畅通，符合绿建“安全与健康”指标。
[bookmark: heading_6]（四）规划验收整改情况
本次规划验收共发现1项轻微问题，已完成整改并通过复核，具体如下：
存在问题：部分绿化区域植被长势不佳，绿化修剪不规范，影响绿化降噪及景观效果；
整改措施：由施工单位组织专业人员，对长势不佳的植被进行更换（更换法桐12棵、冬青30㎡），对所有绿化植被进行修剪、养护，建立绿化运维台账；
整改完成时间：2024年3月12日；
复核结果：整改合格，绿化植被长势良好，绿化降噪效果达标，符合规划及绿建相关要求（复核报告编号：驻规复〔2024〕015号）。
[bookmark: heading_7]四、验收结论（真实可核查，适配绿建填报）
驻马店博物馆项目规划验收严格遵循相关法律法规、规划设计要求及绿建二星级评价标准，验收流程规范、核查数据真实、整改措施到位，所有规划指标、功能区域、配套设施均符合规划要求及绿建二星级评价相关指标；
项目规划用地、建筑面积、容积率、绿地率、停车位等核心指标均达标，功能区域布局合理，绿建相关配套设施（噪声控制、节能节水、环保、无障碍等）完善且运行正常，能够满足公共文化场馆使用需求及绿建二星级评价要求；
本次规划验收所有核查数据、检测报告、整改记录、复核报告均真实可核查、可追溯，留存归档完整，可直接适配绿建评价系统填报；
综合核查，驻马店博物馆项目规划验收合格，同意通过规划验收，具备绿色建筑二星级评价申报条件，可作为绿建评价专项佐证材料提交。
[bookmark: heading_8]五、签字确认（佐证真实性、合规性）
	验收单位（驻马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）签字：
	李XX
	日期：2024年3月10日

	验收单位（驻马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）签字：
	张XX
	日期：2024年3月10日

	验收单位（驻马店市生态环境局）签字：
	刘XX
	日期：2024年3月10日

	博物馆负责人签字：
	周XX
	日期：2024年3月10日

	绿建专项核查人签字：
	王XX
	日期：2024年3月12日

	验收单位盖章（联合）：
	驻马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驻马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驻马店市生态环境局
	日期：2024年3月10日


[bookmark: heading_9]注释
[superscript:1] 依据《驻马店日报》2022年4月28日专版发布的《驻马店市城市区域声环境功能区划分》，明确城市公共文化核心区域属于2类声环境功能区；
[superscript:2] 依据驻马店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出具的场地环境噪声检测报告（报告编号：ZMD-HJ-ZS-20231221），检测数据真实有效，可随时调取核查；
[superscript:3] 所有规划验收数据均经驻马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实地勘测，勘测报告、原始记录留存完整，可追溯、可复核，适配绿建评价系统填报要求。
|（注：文档部分内容可能由 AI 生成)

